
产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
。

因此资产阶

级民法典把侵权行为规定于债编似乎无可非

议
,

但如果我们在制定民法典时仍沿袭这种

罗马法编纂方式; 就与社会主义侵权法之立

法要旨相抵触
。

我们可以参照捷克斯洛伐克

民法典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典的办法
,

把侵权法从债法中分离出来单独作为民法典

的一编或一个独立部分
。

我国司法实践由于受苏联民法理论的影

响
,

认为精神上之损害不能用金钱衡量
,

否认

精神损害的赔偿责任
,

晕权责任以财产上之
损失为限

。

实际上并不能切实保护 公 民 人

身
、

人格
、

自由和名誉等非财产权利
。

在制

定侵权法时
) 应考虑规定对精神损害及其它

非财产上之损害也要适当予以损害赔偿
。

这

方面可以参考南斯拉夫的债法规定和实践经

验
。

根据我国实际情况
,

我们不可能制定出

非常详尽而严密的侵权法规范以至于把今后

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气种侵害行为包括无

遗
。

因此有必要考虑在制定侵权法 时 规定
“
公平原则

”

这样的原则条款
。

公平观念并不

是超阶级的东西
,

我们所说的
“

公平
”
和

“

正

义
” ,

是与社会主义的道德密切联系的
。 吸取

其他国家的经验
,

在我们的侵权法中规定
“
公

平原耐
”
这样的条文

,

授予法官以根据
“ 公平

观念
”
和社会主义道德进行判决的适 当

·

自由

裁矗权
,

就可以弥补法律条文不足的缺 陷
。

这一点
,

在物质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尤为重

要
。

我国的侵权法应规定国家机关对其侵害

公民和法人合法权利的行为负赔偿责任
。

这

对于切实保障公民权利犷加强社会主义法制
,

促进国家机关依法办事
,

具有极其重大的现

实意义
。

一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法人
,

应有权向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大常委会

以外的一切国家机关提起侵权诉讼
,

要求损

害赔偿
。

鉴于行政侵权的特殊性
.

和复杂性
,

可考虑在各级法院设立行政庭
,

以兼有法律

知识和行政经脸的干部担任行政法官
。

制定我国侵权行为法
,

完善侵权诉讼程

序
,

使公民和法人在其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

害时可以通过侵权诉讼得到赔偿
。

这样可以

大大减轻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接待上

访
、

处理来信来访和申诉的压力
,

可以切实保

障公民合法权益
,

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

盾
,

减少社会动乱
,

维护安定团
一

结和加速社会

主义现代化建设
,

有着重大意义
。

公证制度在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

史 风 仪

根据中央确定的以法治国
、

加强法制建设的方针
,

随着各项法制建设的发展
,

目前
,

全国各

地陆续恢复建立公证组织
, ;

开展了公证工作
。

五十年代
,

我国曾短期推行公证制度
,

后在法律

虚无主义和左倾思潮的影响下
,

昙花一现就被取消了
。

实际上
,

公证工作的意义和作用
,

并

没有为人界群众所了解
,

公证制度在我国还得算是一项新的法律制度
。

正因为人们对公证制

度还很陌生
,

因此
,

不仅一般人把公证机关看作是单纯办理手续的事务部门
,

在司法队伍内

部也有人认为公证工作可有可无
。

公证制度在我国究竟有无实行的必要
,

它在法制建设中的

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 ? 确有讨论的必要
。

一 咭1
-



一
、

孤证不体代铃公证

一种看法认为
,

我国社会历来习惯于私证
,

不需要公证
。

这关系到对我国社会没有公证 习

惯的间题怎么看
。

我国社会的特点
,

一个是封建历史太长
,

一个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

段
,

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
,

历来实行封建独裁政治
,

强调人治
,

不重法治
。
因此

,

公证这项先进

的司法制度
,

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实行过
。

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
,

仿照外国公证法七拼八凑

抄了个东西
,

叫作《公证暂行规则》
,

仅 由司法院在报屁股上公布一下
,

没规定施行 日期
,

也根本

未施行过
。

这就不难看出
,

我国历来习惯于私证的根本原因
,

并不是人民群众不需要公证
。

从人

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来看
,

互相间发生权利义务关系事件
,

怕没把握
,

怕 日后发生纠葛
,

是迫切要

求有人从中作证的
。

在国家没有实行公证制度的情况下
,

逼得群众没有办法的办法才请
“

中见

人
” 、 “

见证人
”
给予私证

。

由此可见
,

我国历来实行私证
,

是法制不完备的落后现象
,

并不是什

么优良传统
。

我们知道
,

私证一般只能证明有这回事
,

至于事情是否符合政策法律
,

是否公平

合理
,

私人
“
见证人

”
是不加过问的 ;一旦发生纠纷

,

它的可靠程度不大
。

因此
,

在加强法制建设

的今天
,

我们必须积极宣传
,

引导群众由私证转向公证
,

绝不能认为有了私证
,

就不需要公证
。

二
、

公证机关有它不可代替的特殊职能

另一种看法认为
,

经济合同纠纷有仲裁机关仲裁
,

打官司告状有法院处理
,

设立公证机关

只起盖章作用
,

多此一举
。

诚然
,

公证机关不同于仲裁机关
,

没有仲裁决定的权力
,

更不同于审

判机关
,

没有审理裁判权
。

它的工作只是对于真实合法的法律行为
、

法律事实和法律文件
,

发

给公证书或盖章予以认证
。

表面看
,

仅是办办手续
、

盖个章
,

不关实体问题
。

实际上
,

第一
,

这

个章不是随便盖的
,

是在调查研究
、

细致审查的基础上
,

确认真实合法的才给盖章
,

对那些不真

实
、

不合法
、

不合理的法律行为事件
,

显然可以起到制止和纠正的作用
。

第二
,

国家公证机关这

个章子盖上去
,

在法律上就发生了三种不同的效力 : ( 1 )证据效力
。

当事人提出的法律行为事

件经公证认证后
,

就形成了最可靠的证据
。

这种证据可以约束当事人严肃认真履行义务
,

不敢

疏忽怠慢或添枝生节 ;即或发生纠纷
,

因它取得了可靠证据的效力
,

到了仲裁机关或审判机关
,

公证材料就是最可靠的证据
,

不必繁琐调查
,

即可迅速裁决或判决
。

( 2 )对于标的明确无疑议

的债权
,

债务人应该履行
、

可能履行而不履行的
,

经公证后
,

不需法院审理裁判
,

就赋予了强制

执行的效力
。

( 3 )国家法律法令规定必须公证的某些法律行为
,

不经公证
,

则不发生法律效力
,

不受法律保护
。

公证的这些作用和效力
,

体现并显示了国家赋予公证机关的特殊职能
。

这种

职能绝非仲裁
、

审判机关或其他任何机关所能代替
。

三
、

公证是调妞民本法律关系的一个里要环节

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与法的对内职能
,

一个是阶级专政
,

镇压阶级敌人反抗 ; 一个是组织

经济
、

文化建设
,

发展生产力
,

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
。

在夺取政权

时期和建设政权初期
,

需要突出第一个职能
,

以巩固革命政权
。

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转向

社会主义建设时期
,

后一个职能就显得突出了
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
,

我们的工作重点已

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
。

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
,

居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就显得

非常重要了
。
民事法律关系

,

既包括各种财产关系
,

又包括人身非财产关系 ; 把民事法律关系调

整好
,

显然是促进安定团结
,

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
。

调整民事法律关系
,

单靠行政机关的仲裁和审判机关的审判是不够的
。

解决矛盾在已然

之后
,

总不如防患于未然之前
。

预防纠纷
,

减少诉讼
,

稳定法律秩序才是积极的
。

这一点不但

我们认识到了
,

资本主义国家也知道这个道理
。

在资本主琴国家预防纠纷
、

减少诉讼的唯一办



法是靠公证
。

在我们国家
,

调整民事法律关系有一个优良传统和非常好的措施
,

就是人民调解

工作
,

矛盾不上交
,

把纠纷解决在基层
。
人右W解决纠纷的角度

,

称人民调解工作是第一道防

线
,

民事审判工作是第二线
。

廷种评价固然是对的
。

但是仔细推敲
,
调解工作的主要任务

,

仍

然是对于已经发生的纠纷进行调解
,

而在预防纠纷上显示的作用并不直接
。

预防纠纷
、

减少诉

讼最直接的手段
,

莫过于公证
。
公民以及社会主义组织 I’gr 发生的各种法律行为

,

里头有没有不

真实
、

不合法的地方 ? 有没有埋伏下发生纠纷的隐患 ? 事先经公证机关审查得到纠正
,

才能直

接预防纠纷
,

减少诉讼
。

因此
,

如果把预防纠纷和解决纠纷放在一起的话
,

公证工作才是第一

道防线
,

调解工作应是第二道防线
。

总起来看
,

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方面
,

不外这样几个环节君

公证
、

调解
、

仲裁
、

审判
。

公证工作在这一整个链条中
,

显然是一个重要环节
,

绝不应看轻它的

位置
。

四
、

公证人员是法律专业人员

由于对公证制度在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
,

有的地方在上级布置推动下
,

对开展公证工作持勉强应付态度
。

配备干部不注意质量
,

认为有人对付千就行 ; 公证
、

认证活

动中
,

粗率马虎
,

不注意政策
,

盖章了事
。

实践证明
,

公证工作是一项细致复杂
、

政策性很强的

工作
。

公证活动不仅涉及民法
、

民事诉讼法
,

还涉及到各种经济法规和各项社会政策 ; 涉外公

证还涉及到别国的法律
。

往往一件公证就涉及到几个方面的政策法律
。
如收养关系证明

,

涉

及到婚姻法
、

户口政策
、

知识青年政策
、

接斑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等五六个方面的政策法律
。

搞

好了
,

可以起到安定团结
、

预防纠纷的作用 ; 搞不好
,

反而会起反作用飞成为违法行为的
“
防空

洞 ” 。

涉外公证尤其复杂
,

公证文书发往域外使用
,

程序
、

格式
、

文字要求都很严格
,

稍有疏误都

会影响国家体面
。

有些公证行为还需了解有关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
。

例如什么算配偶关系
,

各国法律规定就不同
。

有的把结婚仪式作为合法婚姻的必要条件
,

有的把政府登记作为合法

婚姻标准 ;有的只承认妻是配偶关系
,

有的承认妾也是配偶
。

又如继承
,

各国法律对继承人的范

围和继承顺序的规定不尽相同
。

有的只承认二等亲以内的亲属有继承权
,

有的承认三等亲叔

伯姑侄也有继承权 ;有的分二个继承顺位
,

有的分三个继承顺位
,

有的分五个继承顺位
。

这些情况充分说明
,

公证工作绝不是事务性工作
,

绝不是随便有人应付就可以承担得了的

工作
。

公证员和人民律师一样
,

是法律专业人员
,

作一个够格的公证员要求是很高的
。

从某种

意义上讲
,
作一个够格的公证员要比作一个审判员要求还高

。
因为刑事审判员懂得刑法

、

刑事

诉讼法即可应付工作
,

民事审判员懂得民法
、

民事诉讼法即可应付工作 ;而公证员则不同
,

要求

他有全面的政策法律知识
。
因此

高公证人员列为培训司法千部计

的酬备
,

必须注意质量
,

不应降低水平 ;并应把培训提

个重要方面

董必武同志说过
: “
公证制度是证明机关团体和公民法律行为的一种良好制度

,

应该加速

推行
。 ”
上述情况充分证明

,

公证制度确是一种先进的
“

良好制度
” ;公证的职能既非私证所能代

替
,

也非其他任何机关所能代替
L

; 公证工作是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; 公证人员

是司法专业人员
,

是司法队伍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
。

公证制度在法制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
,

起

着不可忽视的特殊作用
。

当前我国正死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
,

各项立法正

在加速进行
,

各项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完备
,

确实应该
“
加速推行

”
公证这一

“
良好制度

” ,

以巩固

和稳定法律秩夙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” 质华行
。

叹
43


